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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是  否)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提函〔2025〕12号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0303号提案的答复
王海英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我省历来高度重视汾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以系统思维统筹谋划，持续推进汾河流域生态修复、污染防治等各项工作，您指出的问题精准到位，提出的建议切实可行，对我们进一步做好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我省全面落实《黄河保护法》《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大力实施“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提升监管治理水平，推动流域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4年，汾河流域水质优良国考断面比例达80.9%，汾河入黄口庙前村断面首次达到优良水质。
一、强化统筹协调，严守发展基准线

一是四级环委会统筹发力。我省成立了省、市、县、乡四级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由各级党政“一把手”担任主任，下设办公室由各级生态环境部门领导兼任主任，通过高位统筹、

多级联动和网格化管理，打破了部门壁垒，实现了责任传导，构建起“大生态、大环保”工作格局，在汾河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推动了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二是严格落实生态分区管控。认真落实黄河保护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实施最严格的沿黄项目环保准入条件，严禁在黄河干流、汾河等黄河支流临岸一定范围内新建“两高一资”项目及相关产业园区，充分发挥规划环评引领作用。三是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印发实施《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实施办法（试行）》，完成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年度评估，持续开展“绿盾”重要生态空间强化监督，不断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常态化。
二、强化执法监督，形成治污合力

一是严格执法形成震慑。建立“片区督查+问题闭环”机制，开展“利剑斩污”专项、汛期专项行动等各类专项执法检查，依法查处汾河流域各类违法排污行为；同时依托用电监管、排污口水质检测微站等智能设施，采用在线监控、无人机等非现场检查方式，强化沿汾企业日常管控。《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出台以来，我厅连续三年配合省人大开展《条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二是部门联动凝聚合力。常态化联合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跨领域执法协作，构建“信息互通、联合巡查、协同处置”工作格局，形成全链条监管合力，切实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三是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先后与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严惩环境污染犯罪的通知》、《关于建立联合打击环境违法犯罪工作机制的通知》、《关于印发打击生态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联勤联动工作机制》、《关于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部门联动机制的通知》等多项机制，进一步完善了联席会议、联合办案、案件移送、会商等制度，为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无缝衔接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三、依托重点工程，提升汾河保护水平

2023年以来，我省从流域的整体性、系统性出发，启动“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通过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水陆域一体谋划，推动实施治污、调水、清淤、增湿、绿岸等285个生态保护工程，加速实现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工程启动以来，我厅印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行动方案》《“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方案》，召开誓师大会，成立工作专班，构建工程调度及预警、通报、考核“1+N”全链条管理体系，同时加强资金保障，强化推进措施，持续指导帮扶，及时解决工程建设过程中涉及的土地、审批等问题，推动工程加速建成投运。截至目前，“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285个子工程全部开工，完工率达到65.6%。

四、强化汾河法治教育，推进生态保护执法
我厅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纳入《山西省生态环境厅领导干部应知应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清单》、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内容和每年的普法责任清单，在六五环境日等重要节日节点发放法律法规书籍，引导领导干部、行政执法人员全面掌握法律法规，熟练运用法律法规处理事务、解决问题、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工作职责，坚持问题导向，以美丽河湖建设为统领，以改善水质为核心，持续推动水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一是持续发挥好四级生态环保委的统筹协调作用，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统筹推进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二是发挥执法监督效能，持续推动《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对违法行为形成有效震慑，针对环保督察发现问题，压实各级责任，推动问题整改。三是全面落实汾河生态保护重要任务，加大水污染治理和源头控污力度，补齐治污设施的短板弱项，加速推动“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实施，推动汾河水质全面达优。四是持续深化宣传教育力度，积极引导金融资金向生态环保项目投入，多措并举，推动汾河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我省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曹晓阳

联系电话：0351-6371065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5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